足球联赛服务内容

主办单位为桂林市体育局、桂林市教育局，承办单位为中标单位，分男子高中、初中生足球赛两个比赛；比赛时间2025年10月至2026年6月，比赛时间原则上安排在周末举行。 

比赛项目：男子初中组、高中组11人制比赛

运动员身体健康，必须购买比赛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报名方式
1.各参赛队伍需填写《广西青少年足球甲级联赛赛事报名表》、《广西青少年足球甲级联赛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广西青少年足球甲级联赛参赛承诺书》和运动员的医疗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信息提交所属地联赛组委会进行资格审核。

2.未满18周岁的运动员在报名时，必须提交由监护人签字并加盖手印的《广西青少年足球甲级联赛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及《广西青少年足球甲级联赛参赛承诺书》，否则不予参赛。

比赛必须安排在桂林市区内举行，比赛场地供应商解决（需满足比赛实际需求），并注明场地名称、具体位置。 

竞赛办法 ：

（一）执行国际足球理事会制定和中国足球协会审定的最新《足球竞赛规则》版本。

（二）执行最新《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中国足球协会关于违规违纪的停赛执行细则》和中国足球协会最新青少年足球赛事赛风赛纪管理规定。

  （三）承办单位必须制定并提供安保方案，比赛规程须按照市体育局、市教育局共同印发的《广西青少年足球甲级联赛（桂林联赛）

竞赛规程》有关规定执行。

七、赛事裁判长必须是足球项目一级以上裁判员，参赛裁判员必须是本市足球项目三级（含）以上裁判员。提供裁判长及不少于20名本市裁判员的裁判员证复印件。

八、赛事期间，至少安排1名医生、4名保安在比赛场地。 

九、按竞赛规程提供比赛用球（5号球）；提供裁判员、医生、保安及工作人员每人每天2-3瓶矿泉水。 

十、比赛必须印制秩序册、成绩册；赛后7天内须印制完运动员荣誉证书、教练员荣誉证书、集体奖状（盖市体育局、市教育局公章）；必须挂赛事名称的横幅、或背景板；举行颁奖仪式，前三名颁发奖杯、奖牌。 

十一、参与竞标单位必须是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的法人单位或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法人社会团体。

十二、赛事宣传方面，必须在市级以上（含市本级）日报或晚报上刊登赛事宣传稿件不少于2篇，在自治区体育局公众微信号、自治区体育局官方网站刊登赛事宣传稿件各不少于1篇，赛事结束一周内向赛事主办单位提供20张带图片说明的赛事高清图片（原图）、十分钟赛事视频剪辑。
